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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6日 星期三44 广告

为了切实关爱企业退休人员的身体健
康，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现就2025
年青田县企业退休人员健康体检工作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体检对象
1. 凡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退休

的全县所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一档（即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退休人员（含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退休人员）；

2.无固定收入的离休干部配偶。
二、体检项目
体检项目：血压，尿常规，血常规，生化

检查（肝功能、血糖、血脂、肾功能），CR胸
片（无片），肝、胆、脾、胰 B 超、心电图。

三、体检办法
1. 体检对象出示“医保电子凭证”或携

带“社会保障卡”任选一家定点体检单位进
行刷卡体检。

2.居住在市外已备案的异地安置人员，
凭体检费正式发票、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
件，在2025年11月30日前，到县医保中心

按不高于体检标准200元给予报销，逾期不
予办理报销。

四、集中体检时间
2025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
五、定点体检单位及预约咨询电话
青田县人民医院，电话：0578-6807048；

青田县中医医院，电话：0578-6528160；
青田县中医医院温溪院区，电话：0578-

6529035。
特此通告

青田县医疗保障局
2025年3月13日

关于开展2025年度青田县企业退休人员健康体检的通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六、《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
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
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

九、《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十一、《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
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

十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
定（一）》

十三、《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十四、《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
重点条文（节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12
月 30 日修订通过，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
的其他海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及相关活
动，适用本法。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
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是指野
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衍生物。

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
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第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违法猎捕、运
输、交易野生动物，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
地。

社会公众应当增强保护野生动物和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意识，防止野生动物源性
传染病传播，抵制违法食用野生动物，养成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违反本法的
行为，接到举报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
依法处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
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鼓
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志愿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
律法规、生态保护等知识的宣传活动；组织
开展对相关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
培训；依法公开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野
生动物保护知识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
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并依法对违法行为
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四条 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
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
网、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
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
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物种保护、
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以及植保作业
等除外。

前款规定以外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和方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
布。

第三十一条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
动物。

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
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前款规定的野生
动物。

禁止生产、经营使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本条第一款规定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第三十二条 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
生动物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
告。禁止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
制品发布广告。

第三十三条 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
市场、餐饮场所等，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
及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
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易、消费服务。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十五条第四款
规定，以收容救护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违法所得，
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将有关违法信息记入社会信用
记录，并向社会公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
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海警机构
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
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
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
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
（渔）期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

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将
猎捕情况向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
由核发特许猎捕证、狩猎证的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特许猎捕证、狩猎证。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
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
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
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
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
（渔）期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未取得狩猎证、未按照狩猎证规定
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
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破坏生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
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
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
足一千元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
取得持枪证持枪猎捕野生动物，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还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
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
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
用为目的猎捕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
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
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
捕工具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猎获
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
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
用为目的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
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情
节严重的，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未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繁育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的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上十
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人工
繁育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未备案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
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或者未持有、未附有
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
标识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依照本法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闭违法经
营场所，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
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工
繁育许可证、撤销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持有
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专用标识出售、利用、运
输、携带、寄递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
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
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铁
路、道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企业未按
照规定查验或者承运、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由交通运输、铁路监督管理、民用航
空、邮政管理等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第四款规定，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
罚款；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其他陆生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
予批评教育，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节

严重的，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生
产、经营使用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闭违法经
营场所，并处违法所得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
下罚款；生产、经营使用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给予批评教育，没
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
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及利用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
展示、交易、消费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

由2023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十八号）公布，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三百四十一条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
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
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
动物罪】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
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
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
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条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

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目录及重点条文（节选）
普 法 窗

县普法办 县司法局
青田侨报社 青田网 主办

不学法 不懂法 容易犯法
害自己 害家庭 后悔一生


